
法規名稱：法院設置家事調解委員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6 月 22 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家事事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訂定之。

 
 

第 2 條
 

各法院家事調解委員之資格、聘任、考核、訓練、解任及日費、旅費、報酬等事項，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行之。

 
 

第 3 條
 

1  本辦法所稱家事調解事件，指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應進行調解之家事事件。

2  當事人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三項於請求法院裁判前，就本法第三條所定丁類事件聲請法

院調解者，亦屬家事調解事件。

 
 

第 4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應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觀念及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法官。

二、律師。

三、醫師。

四、心理師。

五、社會工作師。

六、具有法律、醫療、心理、社會工作、教育或其他進行家事調解所需相關專業之學經

歷。

七、具有家事調解專業經驗。

八、具有豐富社會知識經驗。

2  家事調解委員具有前項資格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優先遴聘之：

一、品行端正，著有信譽。

二、對調解工作富有熱忱。

三、生活安定且有充裕時間。

四、身心健康有說服能力。

 
 

第 5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受聘任前，應接受司法院所舉辦之專業訓練課程至少三十小時；任期內

，應接受司法院或各法院每年定期舉辦之專業講習課程至少十二小時，並依法院通知參

加座談會。

2  前項聘任前之專業訓練課程，應包括關於家事相關法令、家庭動力與衝突處理、社會正

義與弱勢保護（含兒童少年保護、性別平權、新移民與多元文化等）、家庭暴力處理、

家事調解倫理及案例演練等核心能力專業訓練課程。家事調解委員受聘任前參與各法院

所舉辦之核心能力專業訓練課程時數，經司法院認可  者，得併入前項三十小時計算。

3  家事調解委員如具備前二項課程所指專業能力者，得向司法院申請抵免該項訓練或部分

時數，並提出相關書面資料證明之。



 
 

第 6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由各法院院長聘任，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其人數依各法院實際需要決

定之。

2  家事調解委員於任期內接受前條第一項之專業講習課程未滿十二小時者，不得續聘；無

正當理由不依法院通知參加座談會時，得解任之。

3  法院應將家事調解委員造冊層報或報司法院備查；解任時，亦同。

4  家事調解委員名冊應張貼於法院網站，並隨時更新之。

5  法院應將家事調解委員之專長與經歷列冊，以供法官選任時參考；法官認有必要者，亦

得選任名冊以外之人為家事調解委員。

 
 

第 7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為家事調解委員；已聘任者，應即予解任：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但過失犯不在此限。

二、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

三、受破產宣告確定或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心理師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或心理師證書之處分。

七、社會工作師受撤銷或廢止執業執照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之處分。

八、律師受除名之處分。

九、醫師受廢止執業執照或醫師證書之處分。

十、會計師受除名之處分。

十一、建築師受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處分。

十二、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十三、有違反職務或其他不適於擔任家事調解委員之行為、情事。

 
 

第 8 條
 

1  法官選任家事調解委員時，宜依事件之性質，斟酌家事調解委員之能力，選任具備解決

該事件專門知識或經驗者擔任之。

2  當事人對於法院選任之家事調解委員人選有異議或兩造合意選任其他適當之人者，法院

得另行選任或依其合意選任之。

 
 

第 9 條
 

家事調解委員因住居所遷移或其他事由致不能執行職務者，得隨時報請法院解任之。

 
 

第 10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工作分配，由法院斟酌其志願、專長、住居所等因素定之。

2  涉有家庭暴力情事之家事調解事件，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指定曾受家

庭暴力防治訓練之家事調解委員進行調解。

 
 

第 11 條
 

家事調解委員執行職務時，應服從法官之指示，並遵守法院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如



附件一）。

 
 

第 12 條
 

1  調解期日當事人兩造或一造未到場，且未委任代理人到場時，家事調解委員應報請法官

另行處理。

2  家事調解委員不得僅要求當事人之一造到場或與當事人、代理人（含法定代理人、特別

代理人）、程序監理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片面接觸。

 
 

第 13 條
 

家事調解委員進行調解前，應先詢問當事人及其他參與家事調解程序相關人員對家事調

解流程及效果是否瞭解，如有必要，宜再補充說明之。

 
 

第 14 條
 

家事調解委員行調解時，如認無成立之望，或當事人陳明無調解意願者，應於調解紀錄

表記錄調解不成立並報請法官處理。

 
 

第 15 條
 

家事調解委員行調解時，不得有強令或轉介當事人接受心理諮商、治療或其他類此情事

之行為。但轉介各地方政府駐法院服務處所、提供政府機關或公益法人相關社會福利資

訊或文宣供當事人參考者，不在此限。

 
 

第 16 條
 

家事調解委員處理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方法及其身分地位之調解

，不得危害未成年子女之利益。

 
 

第 17 條
 

家事調解委員應以確保被害人安全之方式進行調解；每次調解程序終結後，並應注意使

家庭暴力之被害人、陪同其出庭之未成年子女、親屬或社工人員先行安全離開。

 
 

第 18 條
 

家事調解委員行調解時知悉有疑似家庭暴力（含家庭內性侵害）情事、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情形之一者，應妥適處理並依

規定通報權責機關。

 
 

第 19 條
 

家事調解委員因行調解知悉他人職務上、業務上之秘密或其他涉及個人隱私之事項，應

保守秘密。

 
 

第 20 條
 

法院院長、庭長及法官應與家事調解委員保持適當聯繫，並予必要之協助。



 
 

第 21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於調解期日到場之日費，每次依新臺幣五百元支給；同一日於同法院到場

二次以上者，以一次計。

2  家事調解委員經選任到場，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未為調解者，法院仍應支給日費。

 
 

第 22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於調解期日到場，乘坐交通工具，市內以搭乘公共汽車、大眾捷運系統

，長途以搭乘火車、高鐵、公民營客運汽車、輪船為原則；如座位有等位者，以經濟

（標準）座（艙、車）位標準支給；遇有水陸交通阻隔無法通行，或指定到場之期日甚

為急迫時，得搭乘飛機（經濟艙級），惟應提出足資證明之文件。

2  家事調解委員如因業務便利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

汽車可乘坐車種票價報之。

3  家事調解委員如為身體障礙或行動不便者，市內得搭乘計程車，依實支數計算。

4  交通費應本誠信原則覈實報支，除前項情形外，其餘依實際搭乘交通工具及實際支付金

額申領，均得免檢附單據。

 
 

第 23 條
 

家事調解委員在途及滯留日期內之住宿費及雜費，每日不得超過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所定簡任級以下人員每日給與之標準，依實支數計算。

 
 

第 24 條
 

1  家事調解委員請求報酬之數額，依調解事件之性質，原應適用訴訟程序、屬婚姻或親子

非訟事件、涉及家庭暴力者，每人每件以新臺幣一千二百元為限；其他調解事件，每人

每件以新臺幣八百元為限。但法院得視事件之繁簡、進行次數、時數、家事調解委員參

與狀況及專業資格等，於新臺幣一千二百元、八百元至八千元範圍內增減之。

2  前項報酬之支給，不以調解成立者為限。

3  報酬之數額逾新臺幣五千元者，應先經法院院長之核可。

 
 

第 25 條
 

家事調解委員請求日費、旅費及報酬，應於每次調解期日到場後十日內填具家事事件調

解委員日費、旅費及報酬申請書兼領據（格式如附件二）一式兩份，由承辦人員核計其

數額，送請法官審核後，一份附卷，一份移送總務科辦理支付手續，並按程序結報。

 
 

第 25-1 條
 

法院選任家事調解委員行專家諮詢者，其日費、旅費及報酬之支給，依專家諮詢日費旅

費及報酬支給要點定之。

 
 

第 26 條
 

家事調解委員參加司法院或各級法院舉辦之調解業務講習會、研究會、座談會等會議

，或應邀出席集會，受司法院、各級法院表揚者，得經聘任法院院長事前許可，準用第

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支領費用。



 
 

第 27 條
 

家事調解委員或其所屬之法人、機構、團體或事務所，已獲政府機關補助其辦理家事調

解事件之費用者，不得向法院請求發給日費、旅費及報酬。

 
 

第 28 條
 

（刪除）

 
 

第 29 條
 

1  法院得視個案需要於家事調解事件終結後，提供「家事調解委員個案評核表」（如附件

三）予當事人、關係人、律師、社工人員、程序監理人填寫評核意見，並依本辦法所定

個案評核機制處理之。

2  法院認家事調解委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於徵詢庭長、法官及相關人員意見，並

通知受評核之調解委員陳述意見後，依情節輕重分別施予口頭告誡、限期改善或停止分

案一定期間等措施；其情節重大者，院長或其指定人員並得召開評鑑會議，決定是否即

予解任：

一、有事實足認因故意或過失，致處理家事調解事件有明顯違誤，而侵害人民權益。

二、違反家事調解程序或職務規定。

三、無正當理由遲延家事調解程序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

四、違反家事調解委員倫理規範。

五、有其他不適於擔任家事調解委員之行為或情事。

3  法院為評核或評鑑時，應審酌前項及第三十一條所定各款情事，並宜納入是否具有性別

平權意識、兼容多元文化、有無傾聽當事人陳述、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方案等事項；除

院長指定之法院人員外，亦宜請具有性別平權意識、尊重多元文化觀念之社工、心理或

其他專業之學者專家參與。

 
 

第 30 條
 

1  法院應每年定期辦理家事調解委員評鑑，決定是否予以解任或聘任；必要時，得隨時辦

理之。

2  前項評鑑，由院長或其指定人員召集家事法庭庭長、法官或其他人員辦理之，並準用第

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第 31 條
 

法院進行前條定期評鑑時，應審酌下列事項：

一、第七條各款情形及其他不得續聘或得予解任之事由。

二、調解期日出勤率未達百分之七十五；應出勤日數俱含請假日數在內。

三、接受專業講習之積極度。

四、被陳情或評核之次數、內容及處理結果。

五、執行調解職務之態度。

六、家事法庭之意見。

 
 

第 32 條
 

家事調解委員服務績效優良者，應予表揚。



 
 

第 33 條
 

家事調解委員之聘書及服務證，由司法院統一規定（格式如附件四）。

 
 

第 34 條
 

（刪除）

 
 

第 35 條
 

1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一日施行。

2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